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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当认识到，“狗不教，人之过”，犬只肇祸的实质是人祸。饲养烈性犬、养狗不办证、遛狗不拴绳等行为既有失公德，也
涉嫌违法，更可能因犬只肇事而承担巨额赔偿。这起因藏獒惊吓他人而承担100余万元赔偿的事件，应成为动物饲养者的普
法教科书。警示其文明饲养动物并尽到高度管理义务，以免无辜者遭遇“飞来犬祸”。

遛狗致伤他人赔偿百万具有警示意义

□ 史洪举
在父母直播投喂下，一个

三岁的女娃胖成了70多斤，走
路都费劲。孩子对着镜头暴
风吸入，面前汉堡、炸鸡、奶油
蛋糕等成人都不太会吃的食
品轮番上场。父母以“养猪”
自诩，还在标题中连续播报

“两岁半都50斤”“马上突破
100斤”。最近，在网友强烈声
讨下，视频平台查实投诉后，
于上周对该吃播账号进行了
封号处理。

在物质匮乏年代，养出一
个白白胖胖的小孩一度是一
个家庭令旁人羡慕的骄傲。
但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及健康理念的提
升，科学育儿观念早已深入人
心，不再是将小孩养胖为荣，
而是以营养均衡、体型标准为
美。而刻意将小孩喂胖甚至
喂成“巨胖”的行为，既是监护
不当，更涉嫌虐待。

根据《婚姻法》等规定，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监护和
抚养的义务。所谓的监护抚
养既包含吃饱穿暖，也包含为
其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具体到饮食方
面，父母应结合自己的收入水
平，确保小孩营养均衡，既不
至于因食物短缺而营养不良，
也不能因为暴饮暴食而过于
肥胖。要知道，过于饥饿可能
导致疾病，过于肥胖更可能导
致疾病。

遗憾的是，一些父母为了
所谓的直播打赏而诱导小孩
暴饮暴食，既改变了小孩的饮
食习惯和肠胃功能，也影响其
身体健康。就此事件而言，被
喂胖女童的体重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飙升，显然十分不正
常，与肥胖症并无二致。所
以，涉事女童的父母属于监护
不当，抚养不当。因为，诱导
甚至胁迫小孩暴饮暴食致使
其过度肥胖，与故意不喂养小
孩致使其瘦骨嶙峋，都是侵犯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甚至，这种极易导致小孩身体
健康出现问题的行为，已经超
出了监护不当的范畴，而是涉
嫌虐待。

针对这种情况，未成年人
保护组织有必要出面干预，为
被迫暴饮暴食的女童提供力
所能及的保护。譬如，对于严
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影
响其健康成长的监护人，有关
部门可以依法撤销其监护权。
另外，在提倡节约粮食的背景
下，诱导小孩暴饮暴食的吃播
有违公序良俗。视频直播平
台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让企
图以此获利、爆红者的愿望落
空。也让为父母者有所反思
和警惕，多些对儿童的细心呵
护，耐心抚养，而非将儿童当
作牟利的工具。

□ 史奉楚
据《都市快报》报道，近日，

绍兴法院披露的一起案子上了
热搜。原来是，2015年，周女士
骑一辆电动车去菜园摘菜，经
过同村丁某家门口时，遇见丁
某和他养的藏獒在不远处的路
上游荡。藏獒长得实在是高大
凶猛，而且没有拴绳，周女士很
害怕，便要求丁某看管住狗，或
者将狗带回家。丁某拒绝了周
女士的请求，无奈之下，周女士
只能壮着胆往前继续骑行，快
经过藏獒时，狗突然转身向她
的方向走去。周女士更加害
怕，试图躲避时发生车祸，被鉴
定为一级伤残，后法院判决丁
某赔偿其损失100余万元。

梳理一些报道可知，在犬
只伤人事件中，有犬只追逐撞
倒他人致伤的，有犬只撕咬他
人致伤的。犬只吓到他人致使

其受伤且受伤严重的事件倒是
较为罕见。但这种几乎不可能
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而且，
犬只的主人被判令承担100余
万元损失。该事件理当对饲养
动物者产生警示作用，倒逼其
文明饲养，妥善管理好犬只，不
给社会及他人带来损害。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升以及爱好的广泛，养犬人
士逐渐增多。然而，人们的文明
养犬意识并未显著提升，遛狗不
拴绳、“散养”犬只现象依然盛
行。这必然带来很多安全隐患，
甚至危及公共安全和他人的生
命健康。而此类行为既有失公
德，又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违反
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
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

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也就是说，像遛狗不
拴绳等行为导致他人受伤的，
犬只的主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是烈性犬致他人受伤的，
即便犬只主人尽到管理责任，
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动物致人
伤害的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
扑、抓、咬、撞倒等攻击行为或
者吠叫、呲牙等恐吓行为。像
藏獒等烈性犬，其本身的体型、
外表即存在一定令人胆战心惊
的危险性，足以让人害怕。在
普通人看来，即便是从这些犬
只身边经过，都会心存恐惧，要
是这些犬只突然出现在身边，
更会受到惊吓。因而，烈性犬
等动物惊吓他人致使受伤事
件，符合社会经验和常识，犬只
主人难逃其责。

此外，如果饲养人或管理
人对犬只疏于管理，以致给他
人带来严重伤害，甚至故意驱
使动物伤害他人的，理当承担
治安管理处罚责任，并可能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故意伤害罪或者过失致人
重伤罪，应承担刑事责任。如
2018年8月份，四川成都一未牵
绳德国牧羊犬咬伤少年致其受
伤，狗主人被行拘10日。

理当认识到，“狗不教，人之
过”，犬只肇祸的实质是人祸。
饲养烈性犬、养狗不办证、遛狗
不拴绳等行为既有失公德，也涉
嫌违法，更可能因犬只肇事而承
担巨额赔偿。这起因藏獒惊吓
他人而承担100余万元赔偿的事
件，应成为动物饲养者的普法教
科书。警示其文明饲养动物并
尽到高度管理义务，以免无辜者
遭遇“飞来犬祸”。

职场妈妈遭遇不公，请勇敢为自己发声

□ 王继洋
“每天完成一篇销售支持

心得，每小时600字，每天下班
前交给人事，一个错别字罚款
50元，一句重复句子罚款100
元 。晚 交 或 者 漏 交 罚 款 500
元……”这是上海某企业给刚
当宝妈的员工发去的一封邮
件。邮件内容被发布到新浪微
博之后，伴随着网友的惊叹和
骂声，围观评论数直冲1.6亿。

一小时600字，一天8小时，
总共需要写4800字。还要求不
能有错别字，不要重复段落。
这哪是写心得？这分明是在写
论文。更令人愤慨的是，该公

司强调：“考虑到哺乳期视力不
好，为保护你，给你安排手写。”

实在不敢相信这是一封公
司的“官方”邮件，字里行间充
斥着诡异别扭的个人情绪。

正常情况下，让员工及时
总结成功、失败经验，写销售心
得算得上好办法。但这家公司
让这名员工写心得的要求，事
实上只是一个借口，其意图显
而易见，就是逼宝妈主动提出
辞职。涉事公司在邮件中提到
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家具
行业都很困难。有困难值得理
解，像这样恶劣地逼迫员工，事
实上已经涉嫌违法。

育龄妇女的哺育权是职工
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等都有明确规定，休产假是职场

妈妈依法享有的权利。遗憾的
是，在某些企业中孕产妇歧视几
成潜规则。比如新闻中的这家
涉事企业，就被爆料称，有员工休
产假回来后，公司给她单方面降
薪，还克扣她的产育津贴。

在舆论压力下，这家上海
企业官方微博发文称，针对近
期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对员工布
置的写“心得”工作任务，该公
司将在进行调查后，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反思及妥
善处理。可以说，这份声明自
始至终都在和稀泥，没有丝毫
反思的诚意。而由此引发的职
场妈妈的讨论，却甚嚣尘上。

今年5月，智联招聘发布了
《2020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
查报告》，这份基于6万余份调
研样本的报告显示，61.9%的职
场妈妈认为在生育期也要尽量

保持工作量和学习力以求发
展，体现出生娃晋升两不误的
上进追求。但这份调查报告显
示，80.6%的已婚未育女性在求
职时被问及婚育情况，11.6%的
职场妈妈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
降薪，26.3%的职场妈妈曾因为
照顾家庭被迫放弃事业发展。

从企业的角度看，该不该
聘用职场妈妈，确实是两难选
择。毕竟，在宝妈休产假的几
个月里，企业要依法支付宝妈
的工资和津贴，还要找人来填
补空缺，确实是增加了负担。
所以，平衡企业与宝妈之间的
利益关系，远不是法律能够解
决的，更有待于社会保障体系
的完善。而对于那些职场妈妈
们来说，遇到不公一定要为自
己发声，毕竟，法律很难保护到
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

从企业的角度看，该不该聘用职场妈妈，确实是两难选择。毕竟，在宝妈休产假的几个月里，企业要依法支付宝妈的工资和津
贴，还要找人来填补空缺，确实是增加了负担。所以，平衡企业与宝妈之间的利益关系，远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更有待于社会保
障体系的完善。而对于那些职场妈妈们来说，遇到不公一定要为自己发声，毕竟，法律很难保护到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

三岁娃喂到70斤
岂止是监护不当

游客攀爬古城墙，只为拍照好自赏。
本是文物当保护，缘何开放不设防？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近日，一段游客攀爬西安古城墙时摔下的
视频，引起大家的关注。拍摄者称，自己在经过
西安开通巷附近时，发现这名青年男子徒手攀
爬西安城墙，旁边还有同行的人为他拍照。他
觉得这种行为很不好，所以记录了下来，并且已
反馈给西安城墙管理方。据8月25日央广网


